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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bookmark: _Toc13918669]1 范围
本标准规定了UV-A无铅紫外荧光灯的术语与定义、产品分类与型号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。
本标准适用于银行验钞、特殊照明、消毒、杀菌、诱虫及紫外线光照等用途的无铅紫外荧光灯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70]2 规范性引用文件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
GB/T 1406.2 灯头的型式和尺寸 第2部分：插脚式灯头（IEC 60061-1:2005, MOD）
GB/T 1406.4 灯头的型式和尺寸 第4部分：杂类灯头（IEC 60061-1:2005, MOD）
GB/T 1483.2 灯头、灯座检验量规 第2部分：插脚式灯头、灯座的量规（IEC 60061-3:2004, MOD）
GB/T 2828.1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：按接收质量限(AQL)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（ISO 2859-1:1999）
GB/T 2829 周期检验计数抽样程序及表（适用于对过程稳定性的检验）
GB/T 2900.65-2004 电工术语 照明（IEC 60054(845):1987, MOD）
GB/T 10682-2010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（IEC 60081:2005, NEQ）
GB 16843-2008 单端荧光灯的安全要求（IEC 61199:1999, IDT）
GB 16844-2008 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的安全要求（IEC 60968:1999, IDT）
GB/T 17262-2011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（ IEC 60901:2007, NEQ）
GB/T 17263-2013普通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 性能要求（IEC 60061-1:2005, MOD）
GB 17625.1-2012电磁兼容 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(设备每相输入电流≤16A) （IEC 61000-3-2:2009, IDT）
GB/T 17743-2017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(CISPR 15:2015, IDT)
GB/T 18595-2014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（IEC 61547:2009, IDT） 
GB 18774-2002 双端荧光灯安全要求（IEC 61195:1999, IDT）
GB/T 19258-2012 紫外杀菌灯
T/SCS 000001-2018无铅透紫外线玻璃灯管
[bookmark: _Toc13918671]3 术语与定义
    GB/T 17263-2013、GB/T 19258-201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3.1 
    紫外辐射（ultraviolet radiation） 
波长小于可见辐射波长的光学辐射。 
注：对于紫外辐射，通常将100 nm和400 nm之间的光谱分为：   
UV-A 315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400 nm
UV-B 280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315 nm
UV-C 100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280 nm
    [GB/T 2900.65-2004，定义845-01-06]
3.2
UV-A无铅紫外荧光灯lead-free UV-A fluorescent lamps
一种采用无铅透紫外玻璃制成的低气压汞蒸气放电灯，通过荧光粉将UV-C转换为UV-A的紫外辐射。
3.3 
UV-A辐射照度维持率UV-A irradiance maintenance
灯在规定的条件下燃点，在寿命期间一特定时间的UV-A辐射照度与该灯的初始UV-A辐射照度之比，用百分数表示。
[bookmark: _Toc532931493][bookmark: _Toc13918672]4 产品分类与型号
[bookmark: _Toc13918673]4.1 产品分类
灯按外形可以分为双端灯（以“S”表示）、单端灯（以“D”表示）和自镇流灯（以“Z”表示）；
依据T/SCS 000001-2018，按灯管直径分为：T5（15.0±0.3 mm）、T8（25.8±0.4 mm）、T10（32.0±1.0 mm）和T12（37.0±1.0 mm）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74]4.2 型号
[bookmark: _Toc13918675]4.2.1 型号表示规则
      -  /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V-A无铅紫外荧光灯（BLB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管径（T5、T8、T10、T12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称功率 / W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双端（S）、单端（D）或自镇流（Z）
[bookmark: _Toc13918676]4.2.2 型号示例
S 10W-T8/BLB 表示管径为25.8 mm的10 W的双端UV-A无铅紫外荧光灯；
Z 30W-T12/BLB 表示管径为37.0 mm的30 W的自镇流UV-A无铅紫外荧光灯。
[bookmark: _Toc532931494][bookmark: _Toc13918677]5 技术要求
    灯的设计及其结构、性能应使其在正常使用中性能可靠，对使用者和周围环境不产生危险。
[bookmark: _Toc532931495][bookmark: _Toc13918678]5.1 安全要求
单端灯、自镇流灯和双端灯的安全要求分别应符合GB 16843、GB 16844和GB 18774的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79]5.2 灯的外形尺寸和灯头
灯的最大直径和总长度应符合相关灯参数表中规定的值。
灯所用灯头应符合GB/T 1406.2和GB/T 1406.4中的要求。用符合GB/T 1483.2要求的量规检验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0]5.3 灯功率
    灯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下工作时，其实际消耗的功率不大于标称功率的110%，不小于标称功率的80%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1]5.4 功率因数
    灯在额定电压和额定功率下工作时，其实际功率因数应不比生产者的标称值低0.05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2]5.5 初始UV-A辐射照度
    灯的初始UV-A辐射照度可由生产者或销售商宣称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3]5.6 寿命
[bookmark: _Toc532931499][bookmark: _Toc13918684]5.6.1 早期失效
    灯在100h老练过程中不应出现早期失效现象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5]5.6.2 UV-A辐射照度维持率
2000h UV-A辐射照度维持率不低于85%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86]5.7 电磁兼容特性
[bookmark: _Toc13918687]5.7.1 无线电骚扰特性
灯的无线电骚扰特性应符合GB/T 17743的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8]5.7.2 谐波
灯的谐波电流应符合GB 17625.1的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89]5.7.3 电磁兼容抗扰度
灯的电磁兼容抗扰度应符合GB/T 18595的要求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90]6 试验方法
[bookmark: _Toc13918691][bookmark: _Toc519790222]6.1 试验的一般要求
除另有规定的项目外，全部试验均应在环境温度为25±1℃，相对湿度最大为65%的无对流风的环境中进行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92]6.2 外形尺寸和灯头
灯的外形尺寸用误差不大于0.05 mm的量具测量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93][bookmark: _Toc519790231][bookmark: _Toc519790250]6.3 功率和功率因数
双端灯按GB/T 10682规定的方法测试。
单端灯按GB/T 17262规定的方法测试。
自镇流灯按GB/T 17263规定的方法测试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94]6.4 寿命
目视法检查灯在1000h老练过程中的早期失效。
按照GB/T 19258-2012附录A的规定进行UV-A辐射照度试验。
在相同环境条件下测量初始时（100h）和燃点2000h时的UV-A辐射照度，计算2000hUV-A辐射照度维持率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95]6.5 电磁兼容特性
灯的电磁兼容特性包括无线电骚扰特性、谐波和电磁兼容抗扰度，试验分别按照GB/T 17743、GB 17625.1和GB/T 18595的要求进行。

[bookmark: _Toc13918696]7 检验规则
[bookmark: _Toc13918697]7.1 检验分类
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。
[bookmark: _Toc13918698]7.2 出厂检验
7.2.1 所有产品均应进行出厂检验，经检验合格的，附产品质量合格文件。
7.2.2 出厂检验的灯应从每日（批）生产的同一型号、同等级、同类型、同成分，并在一致的条件下制备的灯中均匀地抽取。
7.2.3 检验抽样按GB/T 2828.1执行，检验项目、抽样方案、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应符合表1规定。
7.2.4 订货单位要求抽检产品质量时，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相关内容。
 	
表1 出厂检验的项目、抽样方案、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

	序号
	检验项目
	技术要求
	检验方法
	抽样方案
	检查水平
	AQL/%

	1
	标 志
	8.1
	8.1
	一次
	S-3
	4.0

	2
	外形尺寸
	5.2
	6.2
	
	
	

	3
	灯 头
	5.2
	6.2
	
	
	

	4
	灯功率
	5.3
	6.3
	
	S-2
	6.5

	5
	功率因数
	5.4
	6.3
	
	
	

	6
	初始UV-A辐射照度
	5.5
	6.4
	
	
	

	7
	无线电骚扰特性
	5.7.1
	6.5
	
	
	

	8
	谐 波
	5.7.2
	6.5
	
	
	

	9
	电磁兼容抗扰度
	5.7.3
	6.5
	
	
	



[bookmark: _Toc13918699]7.3 型式检验
7.3.1 检验要求
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
a) 正式投产后，主要原材料、配方、工艺有较大改变，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；
b) 正常生产时，每半年进行一次；
c) 停产3个月以上，恢复生产时；
d) 国家质检部门和结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。
7.3.2 检验试样与质量判定
型式检验的试样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产品中随机抽取，抽样按照GB/T 2829判别水平Ι的一次抽样方案执行，其检验项目、抽样方案、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应符合表2规定。


表2 型式检验的项目、抽样方案、检验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

	序号
	检验项目
	技术要求
	检验方法
	RQL/%
	样本大小
	判定组数

	1
	标 志
	8.1
	8.1
	25
	20
	（4,5）

	2
	外形尺寸
	5.2
	6.2
	
	
	

	3
	灯 头
	5.2
	6.2
	
	
	

	4
	灯功率
	5.3
	6.3
	
	
	

	5
	功率因数
	5.4
	6.3
	
	
	

	6
	初始UV-A辐射照度
	5.5
	6.4
	
	
	

	7
	无线电骚扰特性
	5.7.1
	6.5
	
	
	

	8
	谐 波
	5.7.2
	6.5
	
	
	

	9
	电磁兼容抗扰度
	5.7.3
	6.5
	
	
	

	10
	早期失效
	5.6.1
	6.4
	30
	10
	（2,3）

	11
	UV-A辐射照度维持率
	5.6.2
	6.4
	
	
	



[bookmark: _Toc13742325][bookmark: _Toc13918700][bookmark: _Toc492566685][bookmark: _Toc519790236]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
[bookmark: _Toc13742326][bookmark: _Toc13918701]8.1 标志
    灯的标志内容应符合表3的要求，且应清晰牢固。
    包装/说明书以及产品目录应按表3的要求标出相应标志内容。说明书或包装盒应有警告信息：注意，此光源使用时不可直视。
[bookmark: _GoBack]表3 标志的位置

	标志的内容
	产品
	包装/说明书
	产品目录

	产品名称
	-
	×
	×

	制造厂商或注册商标
	×
	×
	×

	灯的型号
	×
	×
	×

	额定电压/V
	×
	×
	×

	标称功率/W
	×
	×
	×

	制造日期或能追溯生产日期的生产批次
	×
	×
	×

	初始UV-A辐射照度
	-
	×
	×

	工作电流/A
	-
	×
	×

	功率因数
	-
	×
	×

	灯头类型
	-
	×
	×

	灯的最大直径和长度尺寸/mm
	-
	×
	×



检查样品、包装、合格证及说明书的标志内容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。目视法检查内容是否完整无缺漏项。用蘸水的湿布轻轻擦拭标志15s后，水渍干后再用蘸有己烷的布擦拭15s后再来检验，擦拭后，标志仍应清晰可辨。

[bookmark: _Toc13742327][bookmark: _Toc13918702]8.2 包装
    包装箱上应标有箱内灯的数量。
    包装箱内应附有产品合格证或盖有合格印章，并加盖检验日期。

[bookmark: _Toc13742328][bookmark: _Toc13918703]8.3 运输
   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应小心轻放，禁止挤压、碰撞和震动。

[bookmark: _Toc13742329][bookmark: _Toc13918704]8.4 贮存
    产品应在包装状态下贮存，保存于避光、常温、干燥、周围空气无酸性、碱性或其它腐蚀性气体的场所内。地面必须放置防潮塑料垫仓板；产品在仓库堆放时，层与层之间应错缝码堆，堆放高度不应超过1.5 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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